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方案個案經濟評估表 

壹、基本資料： 

 

貳、全家人口及收入狀況： 

人口數 稱謂 姓  名 年齡 身分證字號 職  業 每 月 收 入 備      註 

1        

2        

3        

4        

5        

全  家  人  口  每  月  收  入  小  計   

(人口欄位不足時，請在此浮貼) 

參、全家居住及受助狀況： 

一、居住狀況：□自有住宅：每月貸款     元 □租屋：每月租金：        元 

              □其他                  

二、受助狀況：□政府補助：每月         元(補助項目：                   ) 

              □慈善會補助：每月         元(慈善會全名：               ) 

 家系圖： 

肆、審核標準： 

 

審   核   項   目 核   定   結   果 

   1.全家人口數  

   2.全家每月總收入  

   3.每人每月平均收入  

   4.全家人口存款利息  

   5.推估存款本金  

   6,土地及房屋總值  

 

伍、核定結果及簽章： 

核定 

意見 

□不符合補助資格(原因代號：) 

□符合補助資格 
訪視員  分會長  

總會 

秘書長 
 

助學金

召集 

主委 

 

 總監  

以上所載全家人口及收入狀況均屬實。 

一、個案編號：                          （本會承辦人填寫） 

二、個案姓名：            

三、戶籍地址：  

四、通訊地址：  

五、聯絡電話：  

應備文件： 

1.全家人口戶籍謄本。 

2.全家人口所得、財產資

料。 

3.在校成績單。 

4.相關證明文件。 

不符合清寒助學金補助資格： 

一、列冊在案低收入戶子女。 

二、接受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減免學雜 

費者。 

三、接受其他社會資源補助學雜費者。 

四、全家每人每月平均收入超過當年度最低基本 

工資者。 

五、全家存款本金超過 10萬。 

六、全戶土地及房屋公告現值超過 100萬(自住者 

不在此限)。 

七、其他（休學、降轉、畢業、家庭經濟狀況已 

獲改善）。 


